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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社區防疫措施與成效 

 

許家瑜*、陳筱丹、王恩慈、劉慧蓉、楊靖慧 

 

摘要 

COVID-19 為自 2019 年底於中國武漢發生之新興傳染病，疫情於 2020 年初

開始蔓延，現已成為全球大流行。為防止疾病進入社區造成後續傳播，我國透過

嚴密的社區防線，有效切斷疾病傳播鏈，相關措施包含強化疑似病例通報、啟動

擴大社區監測方案、及早發現確診個案，搭配後續隔離治療，隨時掌握病例狀況。

針對具感染風險對象制定適合之追蹤管理機制，配合智慧科技及跨部會合作，落實

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作業。訂定對於人潮密集場所或活動之防疫指引及相關建議，

補強高傳播風險場域之防疫措施。同時透過多元管道及形式，強化對民眾的風險

溝通，加深國人防疫意識等。經全國人民同心防疫，以及嚴格邊境管制，我國疫情

於穩定控制中，並自 2020 年 6月 7日起大幅鬆綁防疫措施及限制，使民生及產業

逐步恢復正常運作。最後，為因應未來必將調整的邊境管制措施，須使個人防護習

慣深化入民眾生活，除密切監控疫情外，持續鼓勵大眾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

並視疫情變化及時調整防疫策略，以降低我國社區傳播風險，維護國人健康。 

  

關鍵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社區防疫、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前言 

2019 年 12 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後續

造成全球大流行，臺灣因地理位置鄰近中國，交流往來密切，一開始即被預測將是

中國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1–2]。有鑑於 2003 年 SARS 疫情經驗，疾病管制署

（以下簡稱疾管署）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即針對自中國武漢直航班機啟動登機檢疫，

同時提升邊境檢疫措施，並於 2020 年 1 月 2 日成立應變工作小組討論因應對策，

續為加強對 COVID-19 監測與控制，於 1 月 15 日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

法定傳染病[3]，促使公共衛生及醫療人員，對疾病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傳播

風險。鑒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為統合跨部會資源與人力以妥為因應，我國於

1 月 20 日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

1 月 23 日提升至二級開設，續為防疫超前部署，指揮中心於 2 月 27 日提升為一級

開設，全面整合政府資源，強化與各縣市政府的協調，整體防治策略包含加強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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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管制、強化醫療整備應變、落實社區防疫、加強防疫儲備物資盤點調度、強化

對民眾之風險溝通與假訊息之查處等，並持續依據疫情變化，滾動調整各項防疫

整備及應變措施。「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

特別條例）並於 2 月 25 日公布[4]，補強各項行政作業之法源依據。 

隨著 COVID-19 疫情延燒全球，面對境外嚴峻疫情，我國透過嚴密的社區

防線，加強疑似病例監測，並強化對具感染風險者管理機制，加上民眾配合各項

防疫措施，有效遏止社區疫情擴散，使國內民眾能維持正常生活，相較於因疫情

驟升而須採取封城或嚴格管制措施，並為此付出高昂的民生或經濟代價的國家，

我國防疫成效實屬難得，茲整理疫情發生迄今之社區防疫措施及其成效，作為未來

因應新興傳染病疫情的參考。 

 

社區防疫策略及因應措施 

COVID-19 在國內僅有侷限性社區傳播，歸功於嚴密的社區防線，有效降低了

境外移入個案造成後續本土傳播風險，避免社區疫情遽增，繼而造成醫療體系

崩潰。我國自疫情發展迄今，透過連接邊境檢疫機制、疫情監視系統及諮詢專家

建議，逐步建立全方位社區防疫模式，包含加強疑似病例通報以及啟動擴大社區

監測方案，有效掌握疑似病例；強化具感染風險對象管理，落實居家隔離與居家

檢疫作業；訂定人潮密集場所或活動之規劃管理原則，加強高傳播風險場域的

管理；同時透過多元管道及形式強化對民眾的風險溝通等。 

一、 加強疑似病例通報，訂定個案處置流程 

在中國大陸爆發 COVID-19 疫情之初，由於尚無相關致病原資訊，為能

及時掌握疑似病例，經召開專家會議徵詢相關專家意見後，於 2020 年 1 月初

即提醒臨床醫師加強對患者之 TOCC（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是否群聚）

問診，倘診治病人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或出現肺炎，且發病前 14 日內曾有

中國武漢地區之旅遊史，可至疾管署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不明原因肺炎—具

中國武漢旅遊史」並送驗[5]。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於 1 月 15 日將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告為第五類傳染病，當臨床醫師發現有同時符合

臨床條件（出現發燒且有呼吸道症狀或是診斷為肺炎）及流行病學條件（具

武漢旅遊史或是與疑似／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之患者，應於 24 小時內進行

通報，並訂有通報個案處理流程讓臨床醫師及醫療院所有所依循[6]，相關

通報定義及處置流程亦持續因應疫情變化及實證資料，並徵詢專家意見後

適時調整。 

因應個案不一定會出現發燒症狀，故於 1 月 24 日將臨床條件調整為

「具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1 月 25 將流行

病學條件所列地區擴大至湖北省，接著廣東省出現明顯社區傳播，遂於 2 月

2 日訂定「具二級流行地區旅遊史、小三通入境及居家檢疫出現症狀者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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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7]，針對具廣東省等二級流行地區旅遊史及小三通之入境民眾進行

居家檢疫，在入境或居家檢疫期間出現症狀者進行通報採檢，於此同時將疫情

最為嚴重的湖北省列為一級流行地區，以疫情嚴重程度不同作為區隔。2 月

3 日起，陸續擴大中國大陸一級或二級流行地區範圍，2 月 6 日止，整個中國

大陸包含香港及澳門，均已納入二級以上流行地區。 

由於 2 月中旬後陸續出現社區感染之確診病例，2 月 28 日將「無國外

旅遊史之肺炎病人」及「肺炎群聚現象」、「出現肺炎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列入通報條件，並將流行病學條件中一級或二級流行地區名稱統一為「流行

地區」，包含中國大陸（含港澳）、韓國、義大利等。隨著歐美及東亞地區

疫情持續升溫，我國在 3 月 1 日將伊朗列為流行地區，3 月 17 日將其他歐洲

申根國家及英國、愛爾蘭、杜拜列為流行地區，3 月 19 日將日本等亞洲 19 國、

東歐國家薩爾摩瓦及美國華盛頓州、紐約州及加利福尼亞州等 3 州列為流行

地區，至 3 月 21 日，全球均已列為流行地區。 

因應武漢肺炎已進入全球大流行，4 月 1 日起再次放寬通報條件，針對

「醫師高度懷疑之社區型肺炎」個案及「發燒或呼吸道群聚者」一律進行通報

採檢，並同時將「嗅、味覺異常」納入臨床條件。另由於 COⅥD-19 確診個案

出現腹瀉症狀之比率明顯升高，且部分個案只有腹瀉症狀或初期症狀以腹瀉

為主，為提醒醫師注意，並加強初期發燒或上呼吸道症狀不明顯但具有腹瀉

個案的通報，故於 4 月 5 日再將「不明原因之腹瀉」納入臨床條件[8]。 

二、 啟動加強社區監測方案及回溯採檢，擴大對疑似病例偵測 

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波及全球多國，且國內出現感染源不明及群聚個案，為

加強疑似個案偵測，及早防堵病毒於社區及醫療院所傳播，2 月 16 日啟動

加強社區監測方案，監測對象主要以不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條件，

但仍可能有感染風險之對象進行擴大採檢，包含︰14 天內有國外旅遊史或曾

接觸來自國外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人士接觸史，且醫師高度懷疑 COVID-19

感染之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個案；發燒／呼吸道症狀群聚現象者；「抗生素治療

3 日未好轉且無明確病因」、「群聚事件個案」或「醫護人員」之肺炎個案等，

並訂定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9]。 

後續隨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的調整及放寬，社區監測範疇

亦適時修正，現行擴大採檢對象為不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條件，

但有肺炎或嗅、味覺異常之個案，以及不符合通報條件，但有發燒／呼吸道症

狀，且醫師認為有進行檢驗必要之個案[10]，原則上除無症狀或症狀不明顯之

感染者以外，已可涵括絕大多數疑似病例。 

除透過持續調整病例定義及處置流程，擴大社區監測及採檢範圍，有效

掌握疑似病例外，亦適時針對有疫區旅遊史合併就醫紀錄者進行回溯採檢，

防範可能之疫情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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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對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等具感染風險對象之管理 

為降低境外移入造成國內疫情擴散的風險，加強具感染風險民眾的追蹤

管理為社區防疫重要的一環，將具感染風險之民眾加以區隔並監測其健康

狀況，在出現症狀時能及早介入診治，將疾病傳播風險控制至最低，並使患者

能獲得及時且妥善的治療。在這次疫情中，主要依據民眾感染風險等級訂定

不同強度之監測與管理措施[11]，自 2020 年 1 月 26 日起，針對經詳實疫調後

匡列之確診個案接觸者及自感染區入境民眾分別採取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

明訂應遵守之事項並視實務需要適時調整，包含隔離／檢疫期間不得外出等、

不得搭乘大眾運輸、配合必要的關懷追蹤機制等，同時透過衛政、民政、警政

等單位的協調合作，並運用智慧科技輔助，加強對居家隔離／檢疫者的追蹤

關懷與管理，提升防疫效率的同時，降低第一線人員之負擔。而地方政府建立

「地方政府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關懷服務中心」（下稱地方關懷中心），確保

配合防疫措施之居家隔離／檢疫者都能及時得到心理關懷、就醫協助、生活

支持等幫助，提高其配合度，有效防止疫情於社區傳播。另外，隨著特別條例

的實施，對於配合管制的民眾進行補償，也提高整體裁罰額度，亦有助於提高

遵循意願，降低可能的社區傳播風險。 

(一) 公私協力合作，推動多元追蹤關懷模式 

為密切掌握居家隔離／檢疫者之健康狀況，在出現疑似症狀時能

及時介入協助安排就醫，原則上居家隔離者由衛政單位每日撥打 2 次

電話進行健康關懷，居家檢疫者則由民政單位之村里幹事或村里長及

警政單位外事科每日電話關懷 1–2 次，主動了解其健康狀況，並登錄於

追蹤管理系統。對於電訪無法聯繫者，則需進行家訪。如仍無法取得聯繫

即送交警政單位協尋及進行後續的違規裁處。 

由於居家隔離／檢疫人數增加，且為能落實對居家隔離／檢疫者

追蹤管理，並掌握其健康狀況，政府結合民間創新科技，強化防疫量能，

運用高科技智慧輔助第一線管理人員追管與關懷。自 2 月 1 日起透過

手機基地台訊號分析方式進行活動範圍之監管，對離開定位之居家隔離

／檢疫者發送告警簡訊，並同步通知民政、衛政及警政系統人員進行確認

與處理，以確實掌握相關人員行蹤。初期是採取提供疫情防治專用手機的

模式，隨著流行地區逐漸擴大，居家隔離及檢疫人數大幅增加，則主要

利用民眾自有手機進行監管。此外，為減輕第一線管理人員負擔，居家

隔離者可運用已開發之「接觸者健康 E 回報」線上回報健康狀況，另

政府與民間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之聊天機器人「疫指神通」Line Bot 於 4 月

3 日上線，居家檢疫者可直接利用 Line Bot 進行健康通報。另 4 月 5 日起

對居家隔離／檢疫者啟用「雙向簡訊」，並於 4 月 20 日起對未以簡訊

回覆健康狀況者，增加「電話語音關懷」機制以提升回覆率，目前簡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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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關懷整體回覆率約達 8–9 成。因此，現階段居家隔離／檢疫者可透過

簡訊、Line、網頁或語音等多元管道主動回報健康狀態，其回報內容均已

整合至「防疫追蹤系統」或「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中，供第一線

管理人員掌握及瞭解，以提高關懷效率。 

因應武漢肺炎潛伏期最長可達 22 天，自 4 月 5 日起，居家隔離／

檢疫者自解除日起須再進行 7 日自主健康管理。為加強掌握其自主健康

管理期間的健康情形，已透過雙向簡訊進行提醒，如有疑似症狀可透過

簡訊通報，由衛生單位協助安排就醫，以降低疫情於社區傳播的風險。 

截至 7 月 10 日止，國內累計追蹤關懷 9,591 名居家隔離者及 191,149

名居家檢疫者，每日需追管之居家隔離人數最高達 3,312 人，而居家檢疫

人數最高達 52,629 人，每日在管情形詳如圖一。 

圖一、2020 年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每日在管人數（截至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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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善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服務網絡，建立防疫補償機制 

為使居家隔離／檢疫者能配合防疫，各地方政府自 3 月 1 日起啟動

地方關懷中心運作，整合轄區資源，全面動員以提高服務量能，包含設置

24 小時服務專線，提供民眾求助管道，並對於獨居或無人可協助者，

協助生活物品代購或供給、送餐、垃圾清運等服務，如檢疫／隔離期間有

心理需求或情緒困擾，可透過地方關懷中心專線協助、轉介心理諮商，

此外，如有就醫需求或是無合宜的居家隔離／檢疫住所，亦可透過關懷

中心協助處理，期透過全人管理的精神，提高其配合意願，確保國內防疫

安全。 

另外，為了鼓勵民眾配合整體防疫措施，遵守防疫各項規定，衛福部

在 3 月 10 日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

[12]，補償在居家隔離或檢疫期間喪失人身自由，或因請假未領薪資之

經濟損失，依據特別條例第 3 條規定給予一定的補償，另對於為照顧

生活不能自理的受隔離或檢疫者而請假之家屬亦提供補償，並自 3 月 23 日

起開放申請。然而，針對違反居家隔離或檢疫規定的民眾，或於指揮中心

發布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三級國家或地區後，非必要而前往該等

國家或地區，返國後接受隔離或檢疫者，或是入境填寫檢疫通知書資料

不實者，均不得申請防疫補償金。 

(三) 提高裁罰額度，落實公權力之執行 

居家隔離／檢疫者應分別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及第 58 條

規定配合進行相關隔離及檢疫措施，特別條例公布後，違反居家檢疫或

居家隔離規定者須分別依該條例第 15 條規定，處以新臺幣 10 或 20 萬元

以上，100 萬元以下的罰鍰，應遵守之事項及對應之罰則均已明列於各

相關通知書表，衛福部並於 4 月 13 日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

遵守及注意事項」[13]供民眾依循。另運用各式衛教素材及管道提醒民眾

注意，提升其對於各項權利義務的掌握。 

此外，考量違規裁罰金額額度範圍較大，為使地方政府在執行違反

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之隔離事件及第 58 條之檢疫措施案件之裁處能

符合比例原則，衛福部在 3 月 20 日訂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

第 1 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所為之

檢疫措施案件裁罰基準」（以下簡稱裁罰基準），由地方政府衡酌擅離

時間、接觸人數、活動範圍、接觸對象、是否出入公共場所、是否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等具體違規情節進行裁處，並依過去曾出現過的違法態樣，

在 4 月 17 日發布修正之裁罰基準[14]，將未配合必要的追蹤管懷機制，

以及與訪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活動的居家隔離／檢疫者納入裁罰。 

民政、衛政或警政系統於執行追蹤關懷過程中，若發現居家隔離／

檢疫者相關違法事證，由地方政府依法進行裁罰，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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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地方政府針對違反居家隔離／檢疫措施者已累計開罰 739 件（居

家隔離 18 件，居家檢疫 721 件），裁罰金額達 9,577 萬 3,334 元。倘以

每日在管對象違規比率進行分析，在 2 到 3 月間每日違規率為 0–0.319%，

4–5 月約為 0–0.049%，違規率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如圖二，顯見迄今之

宣導、管理關懷機制及公權力的落實，的確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於防疫措施

的瞭解及配合度。 

圖二、2020 年居家隔離與檢疫每日在管人數及違反規定情形 

 

四、 訂定社區防疫相關指引，加強社交距離概念 

疫情發生初期，國內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除從事醫療照護工作或與

確診病例曾有密切接觸者外，一般大眾於社區感染之風險極低。然而，有鑑於

中國疫情持續擴大，仍需提高警覺，防範社區、群聚感染發生，因此持續針對

民眾日常生活中可能發生群聚事件之場域研擬防疫相關指引。首先，於 1 月

29 日發布公眾集會及大眾運輸指引[15–16]，供國人遵循。然而，隨著疫情

持續升溫，本土病例數一度超過境外移入病例數，雖屬零星社區感染，但仍應

視為社區傳播之警訊。為防止星星之火燎原，於 3 月 4 日修正公眾集會指引，

納入風險評估概念，提供主辦單位及民眾參考執行，降低活動群聚風險。 

然而，自 3 月開始，隨著疫情迅速蔓延全球，境外移入案例驟增，對社區

造成極大壓力。除針對人口較為密集之賣場、電影院等大型營業場所訂定指引

[17]外，為了切斷可能的潛在傳播鏈，於個人防護層面，導入「社交距離」的

概念，於 4 月 1 日發布「社交距離注意事項」[18]，建議人與人之間原則上於

室內保持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距離，如果無法保持，則應戴上口罩。另外，

部分場域因其固有特性，社交距離難以維持。為此，於 4 月 10 日公布並實施

「主要景區、夜市等公共場域人流管制相關措施」，成功減少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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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疫情穩定控制，為使民生及產業逐步恢復正常運作，於 5 月 8 日

公布「防疫新生活運動」相關原則，包含保持社交距離、做好個人衛生防護、

落實人流管制及環境清消，並推行實名（聯）制等防疫措施，希望將這些

「防疫」作為融入生活，內化為國人生活習慣，面對將來總有一天會開放的

邊境做好萬全準備，從最基本的個人習慣開始，建立綿密的社區防疫網。 

除以上提及之指引、防疫措施建議外，還有企業持續營運、防疫旅館設置

及管理、社區管理維護（由內政部編訂）、營業場所及公共環境消毒（由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編訂）、民眾假期生活防疫等社區防疫相關指引[19–24]，持續為

國人提供不同層面的防疫建議，達到建立多元場域防疫意識的效果。 

五、 跨部會及多元資源運用，加強對民眾之風險溝通 

面對這次疫情，每一項防疫政策的推動都需要民眾的支持與配合，才能

落實執行，因此在與民眾溝通時，需確保所有重要的訊息均能完整而正確的

傳遞，避免造成民眾疑慮或誤會。 

疫情發生之初，疾管署即於全球資訊網設置疫情專區並適時更新，另持續

開發製作各式衛教素材，積極運用新媒體、各部會宣傳管道及徵用相關頻道等

形式發布相關資訊，並透過召開例行性記者會，即時說明疫情、最新政策及

回應相關疑義，提高民眾防疫認知度及配合度。另因應疫情變化及防疫策略

調整，疾管署 24 小時免付費諮詢 1922 專線的進線量大增，為此緊急增加

諮詢專線人力，並由相關部會協助提供詢答窗口，以落實專業分工，減少民眾

等待時間及提高答復效率。 

 

討論與結論 

自從 2019 年 12 月底，中國大陸武漢市傳出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開始，COVID-

19 於短時間內迅速擴散，疫情震央續由亞洲轉而進入歐美，蔓延國際，確診案例

及死亡人數持續攀升。中國大陸武漢於 2020 年 1 月 23 日成為首座因 COVID-19

進行封城的城市，隨後許多城市亦因疫情爆發，不得已而採取相同或類似的極

端策略，對於全球人類生活影響甚鉅。截至 7 月 11 日止，全球已超過 1,200 萬例

COVID-19 確診個案，全球單日確診人數屢創新高。所幸我國確診個案多為境外

移入，迄今尚未在我國社區造成持續性的傳播，且自 4 月 13 日起已連續多日無

新增本土病例[25]。我國民眾之所以能維持接近正常的日常生活，且僅有零星社區

感染個案發生，大多數本土個案為境外移入個案之密切接觸者，除確實執行邊

境管制與檢疫作業外，整體社區防疫措施的落實更讓國內疫情愈發穩定。 

在疫情初期，無論疫情及病毒都無明確資訊，面對 COVID-19 的威脅，在監測

及防治上只能採取滾動式調整的方式，以因應疫情之瞬息萬變。透過逐步擴大疑似

病例通報及加強社區監測，儘可能掌握每一例疑似個案，在隨著各國對 COVID-19

的研究成果持續增加，我們對於其病毒生物特性、患者症狀或是傳染途徑等基礎

認知越來越明朗，通報定義及個案處置流程也依循實證結果及專家意見逐步修訂，

使整體個案監測及管理機制趨於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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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離與檢疫為社區防疫重要措施，為此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投

入大量人力及資源，此外，科技防疫也在本次國內 COVID-19 疫情防治扮演極為

重要的角色，從邊境檢疫作業電子化並銜接社區防疫相關系統，以及運用電子圍籬

及雙向簡訊、Line Bot 輔助居家隔離／檢疫者的管理，架構完備的防疫網絡，阻絕

傳播風險。依據國內監視資料，截至 7 月 11 日止，我國累計 451 例 COVID-19

確診病例，而居家檢疫轉確診個案計 233 例，居家隔離轉確診個案計 138 例（有

部分確診個案同時具有居家檢疫與居家隔離身分），顯示不論是居家隔離或是居家

檢疫措施，均有助於降低個案進入社區造成後續傳播之風險。 

為降低社區傳播風險，前已針對人口聚集的場所或是活動訂有相關指引供

各界參考依循外，國內仍持續推行防疫新生活運動。考量 COVID-19 主要透過

飛沫及接觸傳染，因此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可透過保持社交距離或是戴口罩、

使用隔板等有助於降低飛沫傳播的機率，另透過正確洗手可以有效減少手上的

病毒量，搭配避免觸摸眼口鼻，可降低接觸傳播的可能性，另透過在場所入口處

進行體溫監測，可以排除部分生病的民眾進入公共場所或參與活動等，上述防

疫措施不僅能降低 COVID-19 的傳播，對於其他呼吸道傳染疾病也有一定的預防

效果。而實聯制的建立有助於衛生單位有疫調需求時，可立即聯繫曾出入同一場所

的人員，儘速匡列接觸者，以利後續防疫措施的介入。 

儘管我國防疫有成，疫情相對和緩，社區目前相對安全，並自 6 月 7 日起各項

防疫措施與限制均大幅鬆綁，但國際疫情仍十分嚴峻，隨著未來邊境管制可能逐步

開放，民眾應持續配合各項防疫措施，且務必做好個人防線，避免因為染疫而影響

個人健康，繼而使家人朋友甚至整個社區處於高感染風險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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